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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 院 公 告

张东：

原告漳州桦树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与被告李明华、第三人张东

劳动争议纠纷一案［（2024）闽 0681 民初 2768 号］，现依法向

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。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诉状

副本，逾期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

15 日内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，可直接提交到漳

州市中级人民法院。

特此公告。

[福建]漳州市龙海区人民法院

2024 年 09 月 06 日

本公告刊登在 2024 年 09 月 06 日新华网福建频道

（本公告从“新华网福建频道”下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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